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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格
项目
	不合格项目所属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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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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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引起的危害
	备注

	吡唑醚菌酯
	农药残留
	0.24mg/kg
	≤0.1mg/kg
	蔬菜中检出超标的农药残留，与蔬菜生长期间农药使用剂量未严格控制或在停用农药后短期内马上采收上市等原因有关。
	吡唑醚菌酯为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广谱杀菌剂，为线粒体呼吸抑制剂，对作物病害具有保护、治疗和根治作用。
	食用农产品（荔枝）















检验报告书编号：JQT25FC0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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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吡唑醚菌酯、除虫脲
	农药残留、农药残留
	0.14mg/kg、2.10mg/kg
	≤0.1mg/kg、≤0.5mg/kg
	蔬菜中检出超标的农药残留，与蔬菜生长期间农药使用剂量未严格控制或在停用农药后短期内马上采收上市等原因有关。
	吡唑醚菌酯为甲氧基丙烯酸酯类广谱杀菌剂，为线粒体呼吸抑制剂，对作物病害具有保护、治疗和根治作用。
除虫脲，非内吸性昆虫生长调节剂，具有触杀和胃毒作用。在昆虫蜕皮或者卵的孵化时起效。用于林业、观赏乔木和果树，防治多种食叶昆虫。用于棉花、大豆、柑橘、茶树、蔬菜、水稻、花生、树生坚果和蘑菇，防治一些主要害虫。也用于防治蝇类、蚊类、蚱蜢、摩门蟋蟀和迁徙性蝗虫的幼虫。除虫脲在体内水解产生氯苯胺，有引起高铁血红蛋白症的危险，但对接触除虫脲的人群，未见中毒报告。食用食品一般不会导致除虫脲的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除虫脲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
	食用农产品（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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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落总数
	微生物
	600000CFU/g；410000CFU/g；860000CFU/g；460000CFU/g；540000CFU/g
	n=5,c=2,m=30000,M=100000CFU/g
	即食藻类制品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也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或储运条件不当等有关。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不是致病菌指标，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状况。如果食品的菌落总数严重超标，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还会加速食品腐败变质，可能危害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GB 19643—2016）中规定，即食藻类制品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测结果均不得超过105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3×104CFU/g。
	水产制品（藻类干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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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落总数
	微生物
	260000CFU/g；160000CFU/g；480000CFU/g；230000CFU/g；370000CFU/g
	n=5,c=2,m=30000,M=100000CFU/g
	即食藻类制品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企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也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或储运条件不当等有关。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不是致病菌指标，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状况。如果食品的菌落总数严重超标，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还会加速食品腐败变质，可能危害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GB 19643—2016）中规定，即食藻类制品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测结果均不得超过105CFU/g，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超过3×104CFU/g。
	水产制品（藻类干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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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肠菌群
	微生物
	检出
	不得检出
	餐具中检出大肠杆菌群的主要原因是产品清洗、灭菌不彻底，或存放过程中污染等原因导致。
	大肠菌群是评价食品卫生安全的重要指标之一，如严重超标，说明其卫生状况达不到安全要求。消费者如果使用大肠杆菌群超标的餐饮具，有可能引起呕吐、腹泻、肠胃感染等症状。
	餐饮食品（复用餐饮具(餐馆自行消毒)）











检验报告书编号：JQT25FC14541
	不合格
项目
	不合格项目所属
指标
	检验
结果
	标准值
要求
	不合格原因分析
	可能引起的危害
	备注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食品添加剂
	0.0464g/kg
	不得使用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防止食品腐败变质违规使用了该食品添加剂。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作为一种广谱食品防腐剂，对霉菌和酵母菌的抑制能力强。脱氢乙酸及其钠盐能被人体完全吸收，并能抑制人体内多种氧化酶，长期过量摄入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会危害人体健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糕点中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最大使用量为0.5g/kg。
	餐饮食品（粉丝粉条(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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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0.00756mg/100cm2
	不得检出
	1、清洗餐具所用洗涤剂、消毒剂不合格。如果用于清洗餐具的洗涤剂、消毒剂不符合标准，这样不仅清洗不干净餐具反而会造成二次污染。2、洗涤剂或消毒剂未彻底冲洗干净。3、餐具数量过多，洗涤剂、消毒剂浸泡餐具重复使用，造成交叉污染，使得阴离子洗涤剂残留在餐具中。
	长期摄入可引起人体慢性毒性：阴离子洗涤剂有持久作用，动物摄入后表现为血液中胆固醇增高；对人体皮肤也有损害；对肝脏的损伤作用也是存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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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0.137g/kg
	不得使用
	1、降低成本：甜蜜素的甜度远高于蔗糖，少量添加即可达到增甜效果。2、掩盖面粉缺陷：使用陈化粮或低筋面粉时，甜味剂可中和酸涩口感，掩盖劣质原料的异味。3、制造松软假象：加入甜味剂刺激唾液分泌产生“入口即化”的错觉。

	过量摄入可能对肝脏、神经系统造成损害，影响肠胃消化酶分泌，降低小肠吸收能力，尤其对儿童、孕妇和老年人危害更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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